广外外校第十四届“中学生校园歌手”大赛
为热爱音乐的同学实现音乐梦想，为喜欢唱歌的同学展示自我风采的空间，第十四届“中学生校园歌手“大赛又向我们走来！
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，艺术组将和学生会一道，共同努力办好这次比赛。今年7月1日又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纪念日，为了庆祝这一节日，本届歌手大赛将增加“唱红歌”系列，希望同学们在唱红歌、原创音乐等方面积极踊跃参与，将活动推向更高层次。
一、参赛报名：

1、 比赛分设独唱组、组合组（只能选择其中一项），组合唱不超过5人（自由组合）；

2、 歌曲内容为积极、健康、向上，歌颂党、歌颂祖国、歌颂民族的优秀歌曲以及适合中学生演唱的中外艺术歌曲、流行歌曲等。
二、比赛形式：
比赛分海选、复赛、决赛的方式进行。
（1）海选：选手自选一首歌曲进行无伴奏清唱（分年级进行海选）；

（2）复赛：选手自选一首歌曲，自带伴奏进行演唱（可以加入伴舞、乐器或其它形式）； 

（3）决赛：各年级复赛优胜者进入最后总决赛。
三、报名时间、地点：

 3月15、16、17日（周二、周三、周四）（教学楼中庭报名）
四、比赛时间：

3月22日起，分年级进行海选（由学生会负责通知）；

3月29日起，分年级进行复赛（由学生会负责通知）；

决赛时间：4月13、14日两晚；
综合场：5月5日“红歌嘹亮”（待定）

五、比赛地点：

  海选：8栋3、4楼音乐室；
  复赛：中学部中庭；
  决赛与综合场：黄华楼礼堂。
六、评奖办法：

1、 各年级分别评选一、二、三等奖，每场前十名荣获“校园十大歌手”；

2、 评选“最佳组合”、“最佳表演”、“创意奖”等奖项若干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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